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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 函
地址：202201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
承辦人：周詩庭
電話：02-24301505
電子信箱：aa0764@gm.kl.edu.tw

受文者：基隆市仁愛區仁愛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基府教學參字第112012074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

主旨：有關各校推動雙語教學時應注意事項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2年5月19日臺教授國字第112006551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請各校推動雙語教學時應秉以下原則辦理：

(一)授課前了解班內學生英語文能力，並依此設計合宜教學

內容及語言使用規劃。

(二)教學內容以各領域/科目核心素養(知識、能力與態度)為

主，並符各領域/科目課程綱要所定學習重點。

(三)使用學生聽得懂的英語文進行教學，各單元核心概念可

以國語文清楚說明，避免重要知識意涵因語言差異影響

學習；至指導語、延伸活動、學習單等，則可依班內學

生語言程度，採英語文或國語文/英語文雙語方式進行；

俟學生建立英語學習習慣，再適度提高課堂英語文使用

比率，逐步擴大領域/科目學習的深度與廣度，並非以全

英語授課方式規劃課程內容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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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教師運用英語文教授領域/科目知識時，英語文用法應正

確及完整，避免同一句子同時夾雜國語文/英語文，以建

立學生正確的英語溝通句型。

(五)不得強制要求學生全程使用英語及進行評量，俾兼顧班

內各類型學生學習權益。

(六)實施領域：以可設計生活化、具操作及體驗型活動之藝

術、綜合活動及健康與體育3領域為宜，國、高中則可擴

及科技領域；並應衡酌各領域/科目於不同教育階段之銜

接性審慎實施。

(七)教學教法：應以學生聽得懂的方式教學，讓學生習得領

域/科目核心素養，同時兼顧語言學習，而非限定課堂語

言使用比例或節數。

三、綜上，請各校秉持上述原則協助教師正向教學，維護學生

受教權益。

正本：基隆市各公立國民中小學(含市立高級中學)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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